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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同仁接受檢調機關約談調查時應有之認識與權益

定義：一、廣義之「刑事偵查」，包括由檢察機關實施之「偵查程序」及由司法警察(官)

所為協助偵查之「調查程序」。

二、「約談調查」主要包含檢察機關之傳喚訊問及調查機關之約談詢問等偵查程序。

1Q:被檢調機關約談者，有可能是那些身分？

1A:(一)證人：檢調機關因犯罪偵查之需要，傳喚或邀請與特定個案有關之公務員到場作證，

該證人應到場、具結、就訊問事項據實陳述；惟就其職務上應守秘密之事項

訊問者，應得該管監督機關或公務員允許。(刑事訴訟法第178、第179條)

(二)關係人：檢調機關因犯罪偵查之需要，傳喚或邀請與特定個案有關之公務員到場訊

(詢)問，該關係人尚非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其性質屬鑑定人、證人等之第三

人。

(三)犯罪嫌疑人：調查機關因犯罪偵查及蒐集證據之需要，使用「約談通知書」通知

「有犯罪嫌疑之特定人」到場詢問。

(四)被告：經檢舉、告訴、告發或權責機關移送，屬有犯罪嫌疑之人，由檢察機關開具

傳票傳喚到庭接受訊問者。

(五)鑑定人：檢調機關為釐清事實之需要，傳喚因執行職務而具有特別知識經驗之公務

員，根據其專業知識經驗，將相關法則應用到具體事實上而獲得判斷意見

或報告，該等提供專業知識經驗之公務員即為鑑定人。

2Q:公教人員接受檢調機關約談之性質有哪些?

2A:(一)電邀洽談：

調查機關以「證人」或「關係人」身分，事前以「電話」或「口頭」邀請赴指定之

適當處所或調查單位內接受訪談。無強制性、可請律師陪同，惟若調查機關未改以

被告身分詢問，調查機關可拒絕律師在場。

(二)函邀訪談：

調查機關以「證人」或「關係人」身分，事前以公函書面邀請赴調查機關接受訪談。

無強制性、可請律師陪同。惟若調查機關未改以被告身分詢問，調查機關可拒絕律

師在場。

(三)通知約談：

調查機關在「檢察官指揮下」或「自行因調查犯罪、蒐集證據之必要」，針對個案

之「犯罪嫌疑人」，事前製作約談通知書予以通知，赴調查單位內接受訪談，若無

正當理由不到場者，調查單位得報請檢察官簽發拘票，被約談人可請律師陪同。(刑

事訴訟法七一條之一)

 (四)傳票傳喚：

檢察機關於偵查犯罪程序中，由檢察官簽名開具傳票，傳喚「被告」到庭接受訊問，

被告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檢察官得命拘提，被告可請律師陪同。(刑事訴訟法七

一條)

3Q:檢調機關傳票傳喚之案件有哪幾類?

3A:(一)偵案：傳票上以「偵」字編列案號，指檢察機關對於犯罪案件之事實，已發現有特

定人可能涉嫌犯罪者。若經澄清，須不起訴處分。

(二)他案：傳票上以「他」字編列案號，指檢察機關對於犯罪案件之事實，是否涉及特

定人有犯罪嫌疑，尚不明瞭；或於案件中發現有其他犯罪事實尚待追查者；

若經澄清，可逕行簽結。「他案」因案情偵辦發展需要，亦有可能改分為

「偵案」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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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Q:偵訊結束之處分效果有哪些?

A4:(一)飭回：機調機關讓訊畢之受訊(詢)問人逕行離去。惟視案情需要仍有可能再次約談

傳喚。

(二)複訊(隨案移送)：當調查機關詢畢後，認為涉案情節重大，有羈押或其他處分(如

具保、責付、限制住居等)之必要時，則將被約談人併同全案卷證移送轄區檢

察署接受訊問。

(三)聲請羈押：檢察機關對訊畢之受詢問人，認犯罪嫌疑重大，並有逃亡或湮滅、偽造、

變造証據或 勾串共犯或證人之虞，或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

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等情形，應敘明理由，聲請該管法院羈押之。(刑事訴訟

法第93條、第 101 條、第 101-1 條)。
(三)具保：係指偵查中經檢察官訊問後，認為被告有得羈押之事由而無聲請羈押之必要，

或認已 羈押之被告，其符合停止羈押事由之情形時，為使其隨傳隨到而 命

被告繳納相當之保證金額或提出保證書併同指定相當保證金 額，而釋放

被告，亦可稱為「保釋」或「交保」(刑事訴訟法第93條、第 110條、第 113

條）。

(四)責付：檢察官得就羈押之被告，於不命具保而責付於得為其輔佐人之人 或該管區域

內適當之人後，停止羈押。受責付者，應出具保證書，載明如經傳喚應令被

告隨時到場。檢察官認被告有得羈押情形而無羈押必要者，亦得逕命責付

（刑事訴訟法第93條、第 115條）。

(五)限制住居：係指命被告限制住居、活動於一定之處所，限制出境乃最常見的限制住

所之方法，有時亦與「具保」同時併行(刑事訴訟法第93條、第 116條)。

5Q:公教人員法定權益有哪些?

5A: 一、接受約談調查時之法定權益---

（一）律師得到場陪同：

公務員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身分接受檢調機關約談調查時，得選

任律師屆時到場陪同，該律師並得對接受約談調查之委任人有利部分，請求

調查證據或詢問(刑事訴訟法第27、第 29、第 245條)。

（二）被告之要求權益：

公務員以「被告」之身分接受檢調機關約談調查時，得要求下列事項(刑事訴

訟法第95條)：

1、告知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

2、得拒絕陳述或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

3、得選任辯護人。

4、得請求調查有利之證據。

（三）得拒絕夜間詢問

1、司法警察（官）於詢問時，除非有「經受詢問人明示同意」、「於夜間經

拘提或逮捕到場而查驗其人有無錯誤」、「經檢察官或法官許可」、

「有急迫之情形」等 4項情形之外，不得於「夜間」詢問犯罪嫌疑人（刑

事訴訟法第100-3 條）。

2、所謂「夜間」是指日沒後至日出前之間的期間；另若屬經受詢問人明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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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而於夜間接受詢問時，需以書面簽妥「夜間詢問同意書」」。

  【註：立法理由乃係夜間是休息時間，為尊重人權及保障程序合法，避免疲

勞詢問，故增訂本條規定，司法警察原則上不得於夜間詢問犯罪嫌疑人，

但為配合實際狀況，如受詢問人明示同意者等，則不在此限。因此司法警

察官欲在夜間詢問犯罪嫌疑人時，除有其他法定事由外，自會先行詢問犯

罪嫌疑人是否明示同意，即犯罪嫌疑人於明示同意夜間詢問後，該次筆錄

製作完成前，亦得於任何時間變更其同意，改拒絕繼續接受夜間詢問，司

法警察應即時停止其詢問行為；司法警察詢問筆錄製作完成後，欲再行詢

問者，亦應重為詢問犯罪嫌疑人是否同意，並為相同之處理。不得僅因已

取得犯罪嫌疑人之同意，即謂司法警察有權繼續詢問犯罪嫌疑人至全部詢

問事項完成為止，或於同一夜間，司法警察有權多次詢問犯罪嫌疑人並製

作筆錄，否則無異變相限制犯罪嫌疑人同意權之行使，除難免疲勞詢問之

流弊外，亦與立法目的相牴觸，是違反該規定製作之筆錄，自屬因違背法

定程序取得之證據】。

本校同仁如有接受約談時，檢調人員詢問您是否接受夜間詢問，建議不要接

受，因為恐有精神不繼時答非所問情形，但如同意接受詢問後亦可於詢問

中改拒絕繼續接受詢問，但如有刑事訴訟法第 100條之3第 1項第 2至4款

規定之情形者，就無法拒絕接受夜間詢問

（四）得適用「汙點證人」：

l、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檢調機關偵辦最輕本刑3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其

他特定犯罪如收受賄賂、圖利等罪時，供述「與該案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

項」、「犯罪之前後手」、「相關犯罪之網絡」或「其他正犯或共犯之犯

罪事證」等，且經檢察官事先同意適用「汙點證人」之規定者，如因而使

檢察官得以追訴該案之其他被告或共犯時，該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所涉之犯

罪，「得為不起訴處分」或「可獲減輕或免除其刑」(證人保護法第14條)。

2、符合上開「汙點證人」規定之「證人」或「與其有密切利害關係之人」之

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有遭受危害之虞，且短期內有變更生活、工作地

點及方式之必要者，法院或檢察官得命付短期生活安置，指定安置機關，

在一定期間內將受保護人安置於適當環境或協助轉業，並給予生活照料，

或命司法警察機關派員於一定期間內隨 身保護人身安全（證人保護法第

12、第 13條）

（五）檢調機關約談調查時，應出以懇切之態度，不得用強暴、脅迫、利誘、詐欺、

疲勞訊問或其他不正當之方法，並應全程連續錄音，必要時並應全程連續錄影

（刑事訴訟法第98八、100-1條）。

（六）檢調機關約談調查結束，受詢問人應於親閱筆錄無誤或再無其他補充意見後，

始親自簽名或捺指印於筆錄。

（七）公務員若有正當理由（實務上常見者為身患重病、人在國外或遇重大事故交

通阻礙等），得向檢調機關申請變更應詢時間。

二、遇搜索、扣押時之法定權益---

(一)檢調機關執行搜索、扣押應製作筆錄，記載實施之年、月、日及時間、處所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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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必要之事項，並命其在場之人簽名、蓋章或按指印（刑事訴訟法第150條）。

（二）如有扣押之物品，應於筆錄內詳記扣押物之名目，或製作目錄附後，並開立

扣押物品收據付與被扣押人，如未製作或未付予收據，受扣押 單位亦得請求之，

經搜索而未發見應扣押之物者，應付與證明書於受 搜索人(刑事訴訟法第

125、第139條)。

（三）檢調機關執行搜索及扣押，除依法得不用搜索票之情形外，應對在場的人出

示搜索票，如果檢調機關沒有主動出示搜索票，受搜索單位可請求出示(刑事

訴訟法第145、第148條)。

三、遇刑事羈押時之法定權益---

（一）犯罪嫌疑人或被告，經檢察機關向法院聲請羈押獲准後，本人或辯護人若不

服，得提出抗告或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 110條、403

條）。

（二）受羈押之被告，原則上可與外人接見、通信，但法院若認為被告之接見有證

據被偽造、湮滅或勾串證人、共犯之虞時，可禁止之，或限制 被告與辯護人

之接見通信權（刑事訴訟法第34、105條）。

四、遇通訊監察時之法定權益---

（一）執行機關於通訊監察結束時，應經通訊監察書核發人許可後，通知受監察人

（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5 條）。

(二)違反法律規定監察他人通訊或洩漏、提供、使用通訊監察所得之資料，執行人

員需負刑事及損害賠償責任（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9、24條）。

五、因公涉訟輔助之法定權益---

（一）公務人員依法執行職務涉訟時，服務機關應延聘律師為其辯護及提供法律上之

協助。所謂「涉訟」，係指公務人員依法執行職務，而以告 訴人、自訴人、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等身分涉及刑事訴訟偵查或審判程序者（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22條、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第 5條））。

（二）公務人員依法執行職務涉訟，服務機關為該公務人員延聘律師之人選應先徵

得該公務人員之同意。若服務機關未為其延聘律師或公務員不 同意機關為其

延聘律師之人選者，得向服務機關申請或檢具事證申請核發逕行延聘律師之費

用（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第 7、8條）。

（三）受涉訟輔助之公務人員，於訴訟案件不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裁判 或懲戒

議決確定後，涉訟輔助機關認定其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者，應以 書面限期命其

繳還涉訟輔助費用（公務人員因公涉訟輔助辦法第17條）。

6Q:公教人員接受檢調機關約談調查，公、私務之相關處理？

6A:一、公務方面：

(一)同仁因公接受約談調查之前，宜優先辦理事項：

1.面洽政風單位（本校為人事室），瞭解「本身被約談之身分性質」、「約談

行動可能之目的或方向」、「應有之認識與權益」、「相關之因應建議」。

2.面洽本校人事室，研商因公涉訟輔助之適用及延聘律師有關事宜。

3.面陳單位主管，報備因公涉訟將被約談調查之情形，並覓妥職務代理人，請

准公假，準時到場應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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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若屬自行收受約談通知書或傳票（非由政風單位轉交）之同仁，務請及早報告

機關長官及知會政風單位（本校為人事室）。

(三)接受約談調查之前，先瞭解回顧本身經辦（管）特定涉案業務個案，必要時預

作筆記摘錄，特別是時間、數字部分，以加強歸納記憶，便於屆時詢答；必要

時亦可準備相關資料以備提示予檢調機關作為案件偵辦之參考。

(四)接受約談調查之時，若有不確定記憶部分，則應據實陳述「記不清楚」或「無

法肯定」，不宜輕率假設或判斷。

(五)接受約談調查之後，宜將相關詢答內容「書面」或「口頭」密報機關長官並副

知政風單位瞭解；對外則宜配合偵查不公開原則應予保密。

二、私務方面：

(一)接受約談調查之時，請隨身攜帶身分證、私章、或近視（老花）眼鏡及個人臨場

備忘札記用之紙、筆。

(二)若有懷孕、心臟血管疾病、糖尿病、身心精神科疾病或其他慢性病史，有因壓力、

情緒、刺激之影響產生緊急突發症狀之虞者，請預先告知機關政風單位，俾便先

行代為聯繫檢調約談單位預作妥善安排；接受約談調查之時，亦請現場再提醒辯

護律師及檢調單位。

(三)接受約談調查之前，涉案同仁個人之「健保卡」及相關「常備藥品」或「緊急用

藥」應預為備妥，屆時隨身攜帶，有備無患。

Q7：刑事偵查終結後所為之處分有哪些?

A7：（一）起訴：

檢察官偵查的結果，綜合所得的證據判斷，足以認定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

起公訴；案件經檢察官起訴後，全案即繫屬於法院(刑事訴訟法第二五一條)。

（二）不起訴：

1、檢察官調查證據的結果，發現案件有曾經判決確定、時效已經完成、告訴

已逾告訴期間、被告死亡、行為不罰、犯罪嫌疑不足等 情形者，即應做成

不起訴處分（刑事訴訟法第二五二條)。

2、若被告所犯者為最重本刑為 3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金 之罪或竊

盜罪、侵占罪、詐欺罪、背信罪等輕微的犯罪，檢察官 斟酌被告犯罪的動

機、手段、生活狀況等因素後，可裁量作成不 起訴處分（刑事訴訟法第二

五三 條)。

（三）緩起訴：

1、意義:檢察官對於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 3年以上有期徒刑

以外之罪，根據其所犯罪之性質、犯罪之情節與犯罪之危害程度、犯罪後之

表現等情形，認為沒有立即追究其刑事責任，或於公共利益之維護有必要者，

得命被告於一定期間內遵守 或履行一定事項後，作成暫時不予起訴之處

分(刑事訴訟法第二五三之一條)。

2、被告應遵守或履行之事項: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者，得命被告於一定期間

內遵守或履行下列事項(刑事訴訟法第 253-2 條)：

（1）向被害人道歉。

（2）立悔過書。

（3）向被害人支付相當數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4）向公庫或指定之公益團體、地方自治團體支付一定之金額。

（5）向指定之公益團體、地方自治團體或社區提供 40 小時以上240小時以

下之義務勞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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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完成戒癮治療、精神治療、心理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

（7）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令。

（8）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令。

3、效力：在緩起訴期間內，緩起訴處分並無確定效力，而處於「得再起訴」之

狀態，

受處分人於緩起訴期間如有違反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檢察官得撤銷緩

起訴處分，繼續偵查或起訴。反之，若於該緩起 訴期間內無違反刑事

訴訟法規定時，相關刑責於該期間屆滿後即 免予追究(刑事訴訟法第 

253-3 條)。

（四）行政簽結：檢察官對於未正式進入偵查階段之「他」字案調查後，認犯罪嫌

疑人及犯罪事實不明時，陳報檢察長准以簽結方式結案，此未見諸法律明文，

而係檢察署內部案件控管事項。實務上亦常針對案件前業經不起訴處分確定，

而告訴人無正當理由再行提出告訴之案件予以「行政簽結」。案經簽結者，

既無不起訴之效力，即得隨 時再行偵辦，亦不適用再議及交付審判之救濟。


